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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度
盈江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县级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云政办规〔2019〕5号）、《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编制口径和标准》（云双随机联发〔2019〕3号）和《盈江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盈江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的通知》要求，盈江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24家成员单位联合编制了《2020年度盈江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以下简称《县级联合抽查计划》），经县级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审查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尽快编制抽查计划
[bookmark: _GoBack]    今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省级、州级层面发布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时间较晚，给编制《县级联合抽查计划》带来了一定影响，完成2020年度联合抽查计划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市场监管局）要结合当地实际，尽快组织本级各成员单位在认领《州级联合抽查计划》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实际和监管工作重点，编制本级2020年度联合抽查计划。除本级无上级计划对应检查对象外，原则上联合抽查计划只增不减。2020年度的联合抽查计划须于2020年10月25日前完成，并通过本地区政务服务网站向社会公示，同时报州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
二、科学制定抽查方案
认真按照联合抽查计划安排，原则上县级联合抽查的发起（牵头）和配合部门对应州级联合抽查的发起（牵头）和配合部门，州、县两级联合抽查发起（牵头）部门，要按照联合抽查计划要求，主动协调配合部门，共同制定联合抽查工作方案，明确检查对象、检查事项、抽查时间、抽查流程、结果处理等内容，全面推进全州2020年度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任务顺利完成。 
三、全面完成抽查任务
县级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本级各成员单位的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各项联合抽查计划必须在2020年12月底以前全面完成。
对于重点领域突发风险抽查事项、上级部门交办的工作，涉及我县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暂未列入联合抽查年度工作计划的，原则上由牵头部门组织临时性联合抽查。
四、统一公示抽查结果
联合抽查工作结束后，发起（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要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分别将所查事项的抽查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协同监管平台——云南），并向社会公示。
网址：http://59.216.195.197/gportal_yn/login_yunnan.jsp。
5、 相关工作要求
（一）自2020年开始，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纳入政府综合指标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省、州、县政府对该项工作高度重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要指定单位（股室）和人员负责该项工作，确保任务完成。
（二）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县级联合抽查计划编制工作由县联席会议办公室（市场监管局）统一安排，并督促指导实施落实。县级联合抽查计划通过各地区政务服务网站向社会公示。
（三）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在执行工作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县联席会议办公室联系（县市场监管局）。联系人：戚森、朱钰萍，电话：0692-8186542， 邮箱：466743620@qq.com。

 
附件：2020年度德宏州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盈江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代章）
2020年10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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